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清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永頌律師

            蔡維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

年度偵字第51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清桂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褫奪公

權2年。

　　犯罪事實

一、謝清桂自民國104年10月19日起擔任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以下簡稱衛福部社家署）所屬宜蘭教養院之院

長，宜蘭教養院為衛福部社家署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以下簡稱伊甸基金會）承包經營，謝清桂於擔任宜

蘭教養院院長職務範圍內，為受衛生福利部社家署依法委

託，從事與衛福部社家署權限有關照護身心障礙患者之公共

事務，為受委託之公務員，而宜蘭教養院院內病床設備之添

購及管理，則為院長主管業務之一。謝清桂於院長任內，有

意使宜蘭教養院向強生醫療儀器有限公司（下稱強生公司）

採購Eleganza E1 多功能電動病床（下稱E1電動床），於10

8年6月間，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

程」計畫書時，於該計劃書中就充實設施設備費之經費項目

下表示擬以每台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價格，採購E1電動

床40床，向衛福部社家署申請2百萬元之經費補助，且於計

畫書中，檢附強生醫療儀器有限公司所出具有關E1電動床之

報價單及規格。該計畫經衛福部社家署核定補助，並由伊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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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總務室之潘以豪承辦該「宜蘭教養院電動病床設備採

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謝清桂為使強生公司得標系爭

採購案，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及公務員對於主管事務圖

利強生公司之犯意，明知機關辦理公開招標，不得於公開招

標公告前洩漏招標文件；亦不得於開標前洩漏投標廠商之名

稱與家數，謝清桂卻為確保系爭採購案能由強生公司順利得

標，在108年11月6日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公告前，即於108

年10月16日以LINE通訊軟體將含電動病床規格之「宜教院電

病床招標文件」電子檔案傳送予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而

單獨提前洩漏招標文件予強生公司。李巧彥則借用宥薪有限

公司、仁人醫療器材有限公司（下稱仁人公司）名義，使用

強生公司提供之押標金，繕具投標文件參與投標系爭採購

案，刻意未依招標金額投標，形式上虛增投標廠商家數，以

製造3 家廠商參標競爭之假象（強生公司等所涉違反政府採

購法部分，業經本院審結）。謝清桂接續在投標期限屆滿

前，於108年11月18日以LINE傳送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之信封

照片，將應保密之投標廠商訊息告知李巧彥，使強生公司得

以事前知悉本件除前開陪標廠商外，別無其他廠商實際參與

投標，而得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採購金額之2百萬元價

格投標，並於108年11月20日標得該標案，謝清桂前開洩密

行為因而使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於扣除相關成本後，最終

至少保有14萬元之不法利益。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宜蘭縣調查站移送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被告謝清桂之辯護人主張證人黃羚鉌、潘以豪、周欣毅、賴

信蘋、游明坤、證人即共同被告李巧彥、李汪將、吳生宥、

吳馷恩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屬傳聞證據，爭執其證據能力，對

其餘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則不爭執（本院卷㈢第294頁）。

經查，上開黃羚鉌等9位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所為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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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

第1 項之規定，故無證據能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及辯護人之主張：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洩漏系爭採

購案招標文件及投標廠商給強生公司，強生公司並有得標之

事實不諱，然矢口否認有何圖利犯行，辯稱：本次電動病床

採購，是為了讓宜蘭教養院住民獲得好的輔具設備，並讓教

養院的同仁方便照護住民，伊在行政採購流程上雖有洩密瑕

疵，但並未使廠商獲得不當利益，並未圖利他人等語。

　㈡辯護人則以：

　⒈系爭採購案係因衛福部要求計畫書要提出型錄，所以教養院

才提出強生公司E1電動床型錄的報價單。

　⒉潘以豪於製作標案時所提到國產康元、強盛興公司，該2間

國產的電動床並不符合宜蘭教養院需求規格，又依潘以豪之

證詞，國內廠商雖有能力製作相同規格之電動床，但時間上

趕不及系爭採購案之時程，故系爭採購案並無獨家規格情

形。

　⒊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直接成本加計55.49％之營業費用

後，系爭採購案之全部成本為235萬4,766元，標案收入200

萬元根本不敷成本，故無圖利之犯罪結果。

　⒋系爭採購案是最低標，被告洩漏招標文件，強生公司並不當

然就會得標，故被告洩密行為與強生公司得標之間並無因果

關係。

二、爭點整理：

　㈠不爭執事項：

編

號

事實 證據出處

 1 宜蘭教養院係由衛福部社家署委

由伊甸基金會經營，被告於擔任

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提出「一

①被告陳報伊甸基金會之電動

床購買簽呈（調查局卷第61

-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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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於

偵查中（他卷第194-195頁）、證人即強生公司員工黃羚

○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

建置工程」計畫書（下稱108年

計畫書），檢附強生公司出具每

台5萬元之E1電動床報價單及規

格內容，向衛福部社家署申請補

助200萬元購買電動床40床獲

准。

②被告以業務主管/院長名

義，提出「一○八年宜蘭教

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

程」計畫書暨所附強生公司

出具之電動床報價單、衛福

部108年度申請長照服務發

展基金獎助計畫申請表㈠、

㈡（本院卷㈡第61-92頁）。

③衛福部社家署宜蘭教養院申

請補助計畫核定表（本院卷

㈡第155頁）。

 2 伊甸基金會總務室潘以豪承辦系

爭採購案，被告在系爭採購案公

開照標公告前（108年11月6日公

告），先於108年10月16日以LIN

E傳送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含

電動床規格）之檔案給強生公司

之負責人李巧彥，又在108年11

月20日開標前，於108年11月18

日將參與投標之仁人公司投標文

件之信封照片傳送給李巧彥。

①系爭採購案108年11月6日公

開招標公告（調查局卷第66

-68頁）。

②被告與李巧彥間之LINE對話

紀錄畫面翻拍照片（他字第

256號卷第144、145頁，下

稱他卷）。

③系爭採購案之「電動病床設

備採購案標價清單」、投標

須知（他卷第9-16頁）。

 3  系爭採購案實際參與投標之廠

商，除強生公司外，其餘宥薪有

限公司、仁人公司均為李巧彥借

用名義投標之陪標廠商，最終強

生公司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

採購金額之2百萬元價格得標。

①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

強生公司之投標文件、信

封、標單、標價清單、（調

查局卷第75-79、95、104-1

06、119、137、138頁）。

②系爭採購案開標紀錄、決標

公告（調查局卷第53、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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鉌、吳馷恩於偵查中（他卷第99頁、110年度偵字第5161號

卷第31頁）、證人即仁人公司實際負責人李汪將於偵查中

（他卷第79、80頁）、證人即宥薪有限公司負責人吳生宥於

偵查中（他卷第121-122頁）、證人即伊甸基金會總務室潘

以豪於本院審理中（本院卷㈢第303-311頁）證述情節相

符，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可認被告在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

期間，就主管之電動床設備添購業務，於伊甸基金會職員辦

理公開招標過程中，將應保密之招標文件及投標廠商名稱及

信件照片之應保密事項，洩漏予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

　㈡是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洩密行為，是否因而使強生公司得

標？被告是否因而使強生公司圖得不法利益？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針對主管之業務，違背政府採購規定而洩漏招標文件與

投標廠商之秘密予強生公司：

　⒈按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

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機關

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

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

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⒉宜蘭教養院係衛生福利部社家署轄下收容身心障礙患者之國

家機關，衛生福利部社家署則委託伊甸基金會經營宜蘭教養

院，被告受伊甸基金會指派，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從事與

衛福部社家署權限有關照護身心障礙患者之公共事務，則其

就院內主管之病床設備採購及管理業務，自屬刑法第10條第

2項第2款之受委託公務員。被告卻於系爭採購案公告、開標

前，擅自將系爭採購案之招標文件檔案及參與投標之仁人公

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傳送給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此

情均為被告所承認，而為不爭執事項。是被告於受委託公務

員之職務範圍內，違背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2項之保密義

務，自屬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有為違背法律之洩密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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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強生公司因被告洩密行為，因而得以相同於公告採購金額之

結果得標，兩者有因果關係：

　⒈經查，系爭採購案決標方式為最低價標，公告之預算金額為

200萬元，強生公司即以200萬元投標而得標乙節，此為被告

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採購案之公開招標公告、開標紀錄、強

生公司之標單可佐（調查局卷第53、66、104頁），而系爭

採購案，除強生公司外，其餘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均為

李巧彥借用名義投標之陪標廠商，宥薪以248萬元投標、仁

人公司則以240萬元投標，2公司所填投標金額均因超過預算

金額而判定為不合格投標廠商，此為證人李巧彥於偵查中證

述如前，並有該2公司之標單及開標紀錄可佐（調查局卷第5

3、78、138頁），可認系爭採購案之三間投標廠商之投標金

額均為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所實際控制。

　⒉而被告在系爭採購案108年11月20日開標前，於108年11月18

日以LINE傳送仁人公司之投標信封照片資料給李巧彥，並告

知「有這一家來投標」，有雙方對話紀錄及仁人公司投標文

件、信封可佐（他卷第145頁、調查局卷第119頁），且為被

告所承認，則被告有於開標前，洩漏參與投標之廠商名稱予

李巧彥，李巧彥自得以在開標前知悉實際投標廠商均為自己

實質控制之公司，無需與潛在之投標廠商為價格競爭，即可

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之預算金額投標，而獲得最大利

潤，則被告洩漏系爭採購案投標廠商之行為，自為強生公司

得以相同於採購金額得標而無需削價競爭之不可或缺條件，

兩者有因果關係至明，辯護人辯稱被告之洩密行為與強生公

司投標之間不具因果關係，並無理由。

　㈢強生公司因而圖得不法利益：　

　⒈按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違法圖利罪，須

該公務員圖利之對象因而獲得利益，始克成立。而此所謂

「利益」，依該條款立法理由說明，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

（包括本人或第三人）之財產，增加經濟價值之現實財物及

其他一切財產利益，不論有形或無形、消極或積極者均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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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公務員圖利對象「收回成本、稅捐及費用」部分，原

來即為其所支出，並非無償取得之不法利益，自不在所謂圖

利範圍。從而，所得不法利益乃其可領得之價值（額），於

扣除成本、稅捐及其他費用後之餘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採購案之得標金額為200萬元，扣除銷項稅額，

強生公司獲得190萬4,762元，有強生公司日記帳可佐（調查

局卷第51頁），又強生公司販售本案電動床之直接成本為12

5萬2,741元（算式：進口電動床之售價1,184,966 元＋床墊

6萬元＋印花稅2千元＋堆高機搬運費5775元＝125萬2,741

元），此為證人李巧彥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本院卷㈣第

95頁），並有強生公司進口電動床之購買費用（調查局卷第

49頁）及堆高機搬運、床墊發票、合約印花稅影本可佐（本

院卷㈠第355、357、359、361頁），可認強生公司系爭採購

案於扣除帳面上成本及稅捐後，尚餘有65萬2,021元之利益

（計算式：190萬4,762元-125萬2,741元＝65萬2,021元），

又強生公司登記營業項目為醫療器材批發業，有其登記資料

可佐（調查局卷第259頁），觀諸醫療機械設備批發之同業

利潤標準，其淨利率為10％，有109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

額、同業利潤標準暨擴大書審純益率標準查詢頁面資料可

佐，換算系爭採購案之200萬元價金，其淨利為20萬元，又

再參酌強生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

其純益率為8.51％（本院卷㈢第411頁），換算本件系爭採

購案純益亦有17萬0200元，且強生公司就本案系爭採購案，

被訴違反政府採購法部分，強生公司亦自陳於扣除成本及稅

捐後，獲有14萬元之不法利益，有本院113年7月30日宣示判

決筆錄可佐（本院卷㈢第470-474頁），強生公司自身承認

之不法利益數額與前開同業利潤標準及強生公司營利事業稅

結算申報結果大致相符，故可認強生公司於協商判決中自白

之14萬元獲利結果應屬可採，則被告洩密行為，自有使強生

公司圖得至少14萬元之不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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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至辯護人辯稱：本件電動床之成本加計營業費用後，全部成

本為235萬4,766元，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並未賺得利潤等

語。對此，證人李巧彥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強生公司109

年之營業費用比例為55.49%，則電動床應分擔的其他營業費

用（損失）為1,109,800 元【計算式：2,000,000*55.49%=

1,109,800】，故總成本為約235萬元，系爭採購案有半做公

益的性質，每床5萬元根本不敷成本等語（本院卷㈣第93-9

6、101、102頁）。觀諸強生公司109年之營業費用及損失總

額固經核定為34,411,248元，佔營業收入淨額62,017,463元

之55.49％（小數點以下第3位四捨五入），有強生公司109

年度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可佐（本院卷㈢第411

頁），然強生公司109年度核定營業費用比例，僅代表強生

公司全年度營業費用佔營業收入的百分比，作為供外界檢

視強生公司之獲利能力之參考，此為財務報表項目之基本原

則，自難憑此作為單一產品銷售之確切銷售成本數額，且證

人李巧彥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無法針對各別產品（含本案

電動床在內）去計算營業費用比例等語（本院卷㈣第100

頁），可認並無法直接依照強生公司當年度營業費用比例，

去推算單一產品之獲利結果，則辯護人按109年度強生公司5

5.49％之營業費用比例，據以加計為系爭採購案之電動床之

營業成本，並不可採。又證人李巧彥亦證稱：本件伊只能說

伊少賺，甚至沒有賺（本院卷㈣第103頁），亦與前述不敷

成本相矛盾，且倘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真若無利可圖，何

以李巧彥甘冒本件政府採購法之刑責，代出押標金、借用其

他公司名義來陪標，賠本再遭判刑，足認李巧彥證稱本件並

無獲利之證詞並不可採，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被告主觀上有圖利犯意：

　⒈經查，被告於系爭採購案上網公告後，於108年11月6日即傳

送系爭採購案之公告畫面截圖，並告知「財神爺來了」、

「快打電話給我」等訊息給李巧彥，李巧彥隨即回撥通話等

情，有兩人LINE對話紀錄可佐（調查局卷第45頁），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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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伊要讓李巧彥來做成這個生意，讓

她賺錢，如果她得標就會賺錢等語（本院卷㈣第123頁），

可認被告主觀上有意使強生公司標得系爭採購案，而獲得利

益，主觀上應有圖利之犯意。

　⒉至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其主觀上並無圖利犯意，然查：

　①被告本件擬具之「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

程」計畫書（下稱108年計畫書），檢附強生公司出具每台5

萬元之E1電動床之報價單及其規格（本院卷㈡第92頁），而

系爭採購案經「公告之招標規格」，其床之37-73.5公分升

降高度、全床尺寸、歐美產地限制，甚至控制面板有10個按

鈕等限制，均與被告擬具開申請書所附強生公司報價單之E1

電動床規格同一，有該公告之招標規格可佐（他卷第9

頁），對此，證人即負責承辦系爭採購案之潘以豪於本院審

理中證稱：當初這件案子時間很急迫，11月20日決標，12月

底一定要跟衛福部核銷這筆費用，不然衛福部會把錢收回

去，國內廠商只有1個月時間，做不出來，所以伊就照計畫

書的規定去制定招標案，才會把產地限制歐美，而不允許國

產，產地限制部分這可能就是當初招標的瑕疵等語（本院卷

㈢第309、310頁），可認系爭採購案確有直接引用強生公司

代理之E1電動床規格制訂招標規格。

　②又潘以豪於辦理招標過程中，有提供含強盛興在內之兩家國

產廠商病床資訊，透過同仁賴信蘋給被告乙節，為證人潘以

豪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案（本院卷㈢第303、304頁），而被

告卻於108年10月8日將潘以豪於國內訪價之「康元」、「強

盛興」電動病床文件檔案傳給李巧彥，並稱「請你告訴我他

們的缺點，我來擋掉」，李巧彥則回傳檔案並稱：「上面打

紅字的是重點」。又被告於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公告前，傳

送招標文件檔案給李巧彥時，亦於翌日針對招標文件檔案，

傳送「你還沒有跟我說哪些要修正」予李巧彥等情，有兩人

LINE對話紀錄可憑（調查局卷第42、44頁），足認被告於系

爭採購案辦理公開招標前，已有意排除國內其他廠商並使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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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公告之招標文件有利於強生公司，而意在使強生公司得

標。是縱然被告填具計畫書時是因衛福部要求提出設備型錄

及報價單，或稱國產並常不符合宜蘭教養院需求，然被告於

開標前洩密並刻意護航強生公司之舉，已足以證明被告有以

違背法令方式使強生公司得標之圖利犯意。至於E1電動床是

否確為市面上最便宜及最適合宜蘭教養院之產品，此僅為被

告犯罪動機之考量範圍，並不足以免除被告圖利之罪責。　

四、綜上，被告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任內，就主管之病床設備

業務，於向衛福部社提出計畫書申請補助時，檢附E1電動床

之報價單及規格內容，在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上網公告前，

除有意排除國產同類電動床，又私下擅自提供與E1電動床

「規格同一」之招標文件給強生公司，復於開標前洩漏投標

廠商之秘密給強生公司，使強生公司無需進行價格競爭，而

得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採購金額之數額投標，而獲取標案最

大利益，強生公司扣除成本後，就系爭採購案至少獲得14萬

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所為自構成洩密與犯主管事務圖利罪。

被告及辯護人前開所辯，屬犯後圖卸之詞或為犯罪動機審酌

事由，並不可採，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罪數：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2 條第1 項之公務員洩漏關於中

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及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款之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㈡被告先後洩漏招標文件與投標廠商名單之洩密國防以外應秘

密消息之行為，係本於單一犯意，在緊密之時、地點接續為

之，侵害同一之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行為間之獨立性尚

屬薄弱，屬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

　㈢被告本於同一使強生公司得標之目的，而以一行為同時觸犯

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

一重之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斷。

二、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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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受託擔任宜蘭教養院

院長期間，負責院內病床設備採購及管理業務，因自認強生

公司代理之E1電動床為適合院內住院者之輔具，為使強生公

司得標，即以洩漏招標文件、投標廠商之國防以外秘密方

式，使強生公司無需透過價格競爭得標而獲得最大利潤，並

於扣除成本後，強生公司至少圖得14萬元之不法利益，被告

所為並損及伊甸基金會受託經營宜蘭教養院之公益性形象及

宜蘭教養院院長職務之執行公正與可信賴性，被告所為應予

非難。考量被告自陳為身障人士、碩士畢業、在伊甸基金會

任職多年、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本院卷㈣第125、126頁）之

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犯後承認洩密犯行，否認圖利之

犯後態度，前無犯罪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

　㈡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

奪公權，同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經本院宣告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應併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

條第2項規定，諭知褫奪公權2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憲英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學翰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永勝　　 

　　　　　　　　　　　　　　　　　　法　官  劉芝毓

　　　　　　　　　　　　　　　　　　法　官　蕭淳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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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

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

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

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

利益者。

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

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

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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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清桂






選任辯護人  林永頌律師
            蔡維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51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清桂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褫奪公權2年。
　　犯罪事實
一、謝清桂自民國104年10月19日起擔任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衛福部社家署）所屬宜蘭教養院之院長，宜蘭教養院為衛福部社家署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伊甸基金會）承包經營，謝清桂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職務範圍內，為受衛生福利部社家署依法委託，從事與衛福部社家署權限有關照護身心障礙患者之公共事務，為受委託之公務員，而宜蘭教養院院內病床設備之添購及管理，則為院長主管業務之一。謝清桂於院長任內，有意使宜蘭教養院向強生醫療儀器有限公司（下稱強生公司）採購Eleganza E1 多功能電動病床（下稱E1電動床），於108年6月間，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時，於該計劃書中就充實設施設備費之經費項目下表示擬以每台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價格，採購E1電動床40床，向衛福部社家署申請2百萬元之經費補助，且於計畫書中，檢附強生醫療儀器有限公司所出具有關E1電動床之報價單及規格。該計畫經衛福部社家署核定補助，並由伊甸基金會總務室之潘以豪承辦該「宜蘭教養院電動病床設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謝清桂為使強生公司得標系爭採購案，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及公務員對於主管事務圖利強生公司之犯意，明知機關辦理公開招標，不得於公開招標公告前洩漏招標文件；亦不得於開標前洩漏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謝清桂卻為確保系爭採購案能由強生公司順利得標，在108年11月6日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公告前，即於108年10月16日以LINE通訊軟體將含電動病床規格之「宜教院電病床招標文件」電子檔案傳送予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而單獨提前洩漏招標文件予強生公司。李巧彥則借用宥薪有限公司、仁人醫療器材有限公司（下稱仁人公司）名義，使用強生公司提供之押標金，繕具投標文件參與投標系爭採購案，刻意未依招標金額投標，形式上虛增投標廠商家數，以製造3 家廠商參標競爭之假象（強生公司等所涉違反政府採購法部分，業經本院審結）。謝清桂接續在投標期限屆滿前，於108年11月18日以LINE傳送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將應保密之投標廠商訊息告知李巧彥，使強生公司得以事前知悉本件除前開陪標廠商外，別無其他廠商實際參與投標，而得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採購金額之2百萬元價格投標，並於108年11月20日標得該標案，謝清桂前開洩密行為因而使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於扣除相關成本後，最終至少保有14萬元之不法利益。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宜蘭縣調查站移送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被告謝清桂之辯護人主張證人黃羚鉌、潘以豪、周欣毅、賴信蘋、游明坤、證人即共同被告李巧彥、李汪將、吳生宥、吳馷恩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屬傳聞證據，爭執其證據能力，對其餘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則不爭執（本院卷㈢第294頁）。經查，上開黃羚鉌等9位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之規定，故無證據能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及辯護人之主張：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洩漏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及投標廠商給強生公司，強生公司並有得標之事實不諱，然矢口否認有何圖利犯行，辯稱：本次電動病床採購，是為了讓宜蘭教養院住民獲得好的輔具設備，並讓教養院的同仁方便照護住民，伊在行政採購流程上雖有洩密瑕疵，但並未使廠商獲得不當利益，並未圖利他人等語。
　㈡辯護人則以：
　⒈系爭採購案係因衛福部要求計畫書要提出型錄，所以教養院才提出強生公司E1電動床型錄的報價單。
　⒉潘以豪於製作標案時所提到國產康元、強盛興公司，該2間國產的電動床並不符合宜蘭教養院需求規格，又依潘以豪之證詞，國內廠商雖有能力製作相同規格之電動床，但時間上趕不及系爭採購案之時程，故系爭採購案並無獨家規格情形。
　⒊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直接成本加計55.49％之營業費用後，系爭採購案之全部成本為235萬4,766元，標案收入200萬元根本不敷成本，故無圖利之犯罪結果。
　⒋系爭採購案是最低標，被告洩漏招標文件，強生公司並不當然就會得標，故被告洩密行為與強生公司得標之間並無因果關係。
二、爭點整理：
　㈠不爭執事項：
		編號

		事實

		證據出處



		 1

		宜蘭教養院係由衛福部社家署委由伊甸基金會經營，被告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下稱108年計畫書），檢附強生公司出具每台5萬元之E1電動床報價單及規格內容，向衛福部社家署申請補助200萬元購買電動床40床獲准。

		①被告陳報伊甸基金會之電動床購買簽呈（調查局卷第61-63頁）。
②被告以業務主管/院長名義，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暨所附強生公司出具之電動床報價單、衛福部108年度申請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申請表㈠、㈡（本院卷㈡第61-92頁）。
③衛福部社家署宜蘭教養院申請補助計畫核定表（本院卷㈡第155頁）。



		 2

		伊甸基金會總務室潘以豪承辦系爭採購案，被告在系爭採購案公開照標公告前（108年11月6日公告），先於108年10月16日以LINE傳送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含電動床規格）之檔案給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又在108年11月20日開標前，於108年11月18日將參與投標之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傳送給李巧彥。

		①系爭採購案108年11月6日公開招標公告（調查局卷第66-68頁）。
②被告與李巧彥間之LINE對話紀錄畫面翻拍照片（他字第256號卷第144、145頁，下稱他卷）。
③系爭採購案之「電動病床設備採購案標價清單」、投標須知（他卷第9-16頁）。





		 3 

		系爭採購案實際參與投標之廠商，除強生公司外，其餘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均為李巧彥借用名義投標之陪標廠商，最終強生公司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採購金額之2百萬元價格得標。

		①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強生公司之投標文件、信封、標單、標價清單、（調查局卷第75-79、95、104-106、119、137、138頁）。
②系爭採購案開標紀錄、決標公告（調查局卷第53、70頁）。　
　







　　上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於偵查中（他卷第194-195頁）、證人即強生公司員工黃羚鉌、吳馷恩於偵查中（他卷第99頁、110年度偵字第5161號卷第31頁）、證人即仁人公司實際負責人李汪將於偵查中（他卷第79、80頁）、證人即宥薪有限公司負責人吳生宥於偵查中（他卷第121-122頁）、證人即伊甸基金會總務室潘以豪於本院審理中（本院卷㈢第303-311頁）證述情節相符，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可認被告在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就主管之電動床設備添購業務，於伊甸基金會職員辦理公開招標過程中，將應保密之招標文件及投標廠商名稱及信件照片之應保密事項，洩漏予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
　㈡是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洩密行為，是否因而使強生公司得標？被告是否因而使強生公司圖得不法利益？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針對主管之業務，違背政府採購規定而洩漏招標文件與投標廠商之秘密予強生公司：
　⒈按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⒉宜蘭教養院係衛生福利部社家署轄下收容身心障礙患者之國家機關，衛生福利部社家署則委託伊甸基金會經營宜蘭教養院，被告受伊甸基金會指派，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從事與衛福部社家署權限有關照護身心障礙患者之公共事務，則其就院內主管之病床設備採購及管理業務，自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之受委託公務員。被告卻於系爭採購案公告、開標前，擅自將系爭採購案之招標文件檔案及參與投標之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傳送給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此情均為被告所承認，而為不爭執事項。是被告於受委託公務員之職務範圍內，違背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2項之保密義務，自屬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有為違背法律之洩密行為。
　㈡強生公司因被告洩密行為，因而得以相同於公告採購金額之結果得標，兩者有因果關係：
　⒈經查，系爭採購案決標方式為最低價標，公告之預算金額為200萬元，強生公司即以200萬元投標而得標乙節，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採購案之公開招標公告、開標紀錄、強生公司之標單可佐（調查局卷第53、66、104頁），而系爭採購案，除強生公司外，其餘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均為李巧彥借用名義投標之陪標廠商，宥薪以248萬元投標、仁人公司則以240萬元投標，2公司所填投標金額均因超過預算金額而判定為不合格投標廠商，此為證人李巧彥於偵查中證述如前，並有該2公司之標單及開標紀錄可佐（調查局卷第53、78、138頁），可認系爭採購案之三間投標廠商之投標金額均為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所實際控制。
　⒉而被告在系爭採購案108年11月20日開標前，於108年11月18日以LINE傳送仁人公司之投標信封照片資料給李巧彥，並告知「有這一家來投標」，有雙方對話紀錄及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信封可佐（他卷第145頁、調查局卷第119頁），且為被告所承認，則被告有於開標前，洩漏參與投標之廠商名稱予李巧彥，李巧彥自得以在開標前知悉實際投標廠商均為自己實質控制之公司，無需與潛在之投標廠商為價格競爭，即可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之預算金額投標，而獲得最大利潤，則被告洩漏系爭採購案投標廠商之行為，自為強生公司得以相同於採購金額得標而無需削價競爭之不可或缺條件，兩者有因果關係至明，辯護人辯稱被告之洩密行為與強生公司投標之間不具因果關係，並無理由。
　㈢強生公司因而圖得不法利益：　
　⒈按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違法圖利罪，須該公務員圖利之對象因而獲得利益，始克成立。而此所謂「利益」，依該條款立法理由說明，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包括本人或第三人）之財產，增加經濟價值之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不論有形或無形、消極或積極者均屬之；又公務員圖利對象「收回成本、稅捐及費用」部分，原來即為其所支出，並非無償取得之不法利益，自不在所謂圖利範圍。從而，所得不法利益乃其可領得之價值（額），於扣除成本、稅捐及其他費用後之餘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採購案之得標金額為200萬元，扣除銷項稅額，強生公司獲得190萬4,762元，有強生公司日記帳可佐（調查局卷第51頁），又強生公司販售本案電動床之直接成本為125萬2,741元（算式：進口電動床之售價1,184,966 元＋床墊6萬元＋印花稅2千元＋堆高機搬運費5775元＝125萬2,741元），此為證人李巧彥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本院卷㈣第95頁），並有強生公司進口電動床之購買費用（調查局卷第49頁）及堆高機搬運、床墊發票、合約印花稅影本可佐（本院卷㈠第355、357、359、361頁），可認強生公司系爭採購案於扣除帳面上成本及稅捐後，尚餘有65萬2,021元之利益（計算式：190萬4,762元-125萬2,741元＝65萬2,021元），又強生公司登記營業項目為醫療器材批發業，有其登記資料可佐（調查局卷第259頁），觀諸醫療機械設備批發之同業利潤標準，其淨利率為10％，有109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同業利潤標準暨擴大書審純益率標準查詢頁面資料可佐，換算系爭採購案之200萬元價金，其淨利為20萬元，又再參酌強生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其純益率為8.51％（本院卷㈢第411頁），換算本件系爭採購案純益亦有17萬0200元，且強生公司就本案系爭採購案，被訴違反政府採購法部分，強生公司亦自陳於扣除成本及稅捐後，獲有14萬元之不法利益，有本院113年7月30日宣示判決筆錄可佐（本院卷㈢第470-474頁），強生公司自身承認之不法利益數額與前開同業利潤標準及強生公司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結果大致相符，故可認強生公司於協商判決中自白之14萬元獲利結果應屬可採，則被告洩密行為，自有使強生公司圖得至少14萬元之不法利益。
　⒊至辯護人辯稱：本件電動床之成本加計營業費用後，全部成本為235萬4,766元，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並未賺得利潤等語。對此，證人李巧彥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強生公司109年之營業費用比例為55.49%，則電動床應分擔的其他營業費用（損失）為1,109,800 元【計算式：2,000,000*55.49%=1,109,800】，故總成本為約235萬元，系爭採購案有半做公益的性質，每床5萬元根本不敷成本等語（本院卷㈣第93-96、101、102頁）。觀諸強生公司109年之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固經核定為34,411,248元，佔營業收入淨額62,017,463元之55.49％（小數點以下第3位四捨五入），有強生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可佐（本院卷㈢第411頁），然強生公司109年度核定營業費用比例，僅代表強生公司全年度營業費用佔營業收入的百分比，作為供外界檢視強生公司之獲利能力之參考，此為財務報表項目之基本原則，自難憑此作為單一產品銷售之確切銷售成本數額，且證人李巧彥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無法針對各別產品（含本案電動床在內）去計算營業費用比例等語（本院卷㈣第100頁），可認並無法直接依照強生公司當年度營業費用比例，去推算單一產品之獲利結果，則辯護人按109年度強生公司55.49％之營業費用比例，據以加計為系爭採購案之電動床之營業成本，並不可採。又證人李巧彥亦證稱：本件伊只能說伊少賺，甚至沒有賺（本院卷㈣第103頁），亦與前述不敷成本相矛盾，且倘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真若無利可圖，何以李巧彥甘冒本件政府採購法之刑責，代出押標金、借用其他公司名義來陪標，賠本再遭判刑，足認李巧彥證稱本件並無獲利之證詞並不可採，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被告主觀上有圖利犯意：
　⒈經查，被告於系爭採購案上網公告後，於108年11月6日即傳送系爭採購案之公告畫面截圖，並告知「財神爺來了」、「快打電話給我」等訊息給李巧彥，李巧彥隨即回撥通話等情，有兩人LINE對話紀錄可佐（調查局卷第45頁），對此，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伊要讓李巧彥來做成這個生意，讓她賺錢，如果她得標就會賺錢等語（本院卷㈣第123頁），可認被告主觀上有意使強生公司標得系爭採購案，而獲得利益，主觀上應有圖利之犯意。
　⒉至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其主觀上並無圖利犯意，然查：
　①被告本件擬具之「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下稱108年計畫書），檢附強生公司出具每台5萬元之E1電動床之報價單及其規格（本院卷㈡第92頁），而系爭採購案經「公告之招標規格」，其床之37-73.5公分升降高度、全床尺寸、歐美產地限制，甚至控制面板有10個按鈕等限制，均與被告擬具開申請書所附強生公司報價單之E1電動床規格同一，有該公告之招標規格可佐（他卷第9頁），對此，證人即負責承辦系爭採購案之潘以豪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初這件案子時間很急迫，11月20日決標，12月底一定要跟衛福部核銷這筆費用，不然衛福部會把錢收回去，國內廠商只有1個月時間，做不出來，所以伊就照計畫書的規定去制定招標案，才會把產地限制歐美，而不允許國產，產地限制部分這可能就是當初招標的瑕疵等語（本院卷㈢第309、310頁），可認系爭採購案確有直接引用強生公司代理之E1電動床規格制訂招標規格。
　②又潘以豪於辦理招標過程中，有提供含強盛興在內之兩家國產廠商病床資訊，透過同仁賴信蘋給被告乙節，為證人潘以豪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案（本院卷㈢第303、304頁），而被告卻於108年10月8日將潘以豪於國內訪價之「康元」、「強盛興」電動病床文件檔案傳給李巧彥，並稱「請你告訴我他們的缺點，我來擋掉」，李巧彥則回傳檔案並稱：「上面打紅字的是重點」。又被告於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公告前，傳送招標文件檔案給李巧彥時，亦於翌日針對招標文件檔案，傳送「你還沒有跟我說哪些要修正」予李巧彥等情，有兩人LINE對話紀錄可憑（調查局卷第42、44頁），足認被告於系爭採購案辦理公開招標前，已有意排除國內其他廠商並使未來公告之招標文件有利於強生公司，而意在使強生公司得標。是縱然被告填具計畫書時是因衛福部要求提出設備型錄及報價單，或稱國產並常不符合宜蘭教養院需求，然被告於開標前洩密並刻意護航強生公司之舉，已足以證明被告有以違背法令方式使強生公司得標之圖利犯意。至於E1電動床是否確為市面上最便宜及最適合宜蘭教養院之產品，此僅為被告犯罪動機之考量範圍，並不足以免除被告圖利之罪責。　
四、綜上，被告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任內，就主管之病床設備業務，於向衛福部社提出計畫書申請補助時，檢附E1電動床之報價單及規格內容，在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上網公告前，除有意排除國產同類電動床，又私下擅自提供與E1電動床「規格同一」之招標文件給強生公司，復於開標前洩漏投標廠商之秘密給強生公司，使強生公司無需進行價格競爭，而得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採購金額之數額投標，而獲取標案最大利益，強生公司扣除成本後，就系爭採購案至少獲得14萬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所為自構成洩密與犯主管事務圖利罪。被告及辯護人前開所辯，屬犯後圖卸之詞或為犯罪動機審酌事由，並不可採，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罪數：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2 條第1 項之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及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項第4 款之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㈡被告先後洩漏招標文件與投標廠商名單之洩密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之行為，係本於單一犯意，在緊密之時、地點接續為之，侵害同一之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行為間之獨立性尚屬薄弱，屬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
　㈢被告本於同一使強生公司得標之目的，而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斷。
二、量刑：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受託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負責院內病床設備採購及管理業務，因自認強生公司代理之E1電動床為適合院內住院者之輔具，為使強生公司得標，即以洩漏招標文件、投標廠商之國防以外秘密方式，使強生公司無需透過價格競爭得標而獲得最大利潤，並於扣除成本後，強生公司至少圖得14萬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所為並損及伊甸基金會受託經營宜蘭教養院之公益性形象及宜蘭教養院院長職務之執行公正與可信賴性，被告所為應予非難。考量被告自陳為身障人士、碩士畢業、在伊甸基金會任職多年、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本院卷㈣第125、126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犯後承認洩密犯行，否認圖利之犯後態度，前無犯罪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同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經本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應併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諭知褫奪公權2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憲英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學翰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永勝　　 
　　　　　　　　　　　　　　　　　　法　官  劉芝毓
　　　　　　　　　　　　　　　　　　法　官　蕭淳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清桂



選任辯護人  林永頌律師
            蔡維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
年度偵字第51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清桂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褫奪公權2年。
　　犯罪事實
一、謝清桂自民國104年10月19日起擔任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衛福部社家署）所屬宜蘭教養院之院長，宜蘭教養院為衛福部社家署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伊甸基金會）承包經營，謝清桂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職務範圍內，為受衛生福利部社家署依法委託，從事與衛福部社家署權限有關照護身心障礙患者之公共事務，為受委託之公務員，而宜蘭教養院院內病床設備之添購及管理，則為院長主管業務之一。謝清桂於院長任內，有意使宜蘭教養院向強生醫療儀器有限公司（下稱強生公司）採購Eleganza E1 多功能電動病床（下稱E1電動床），於108年6月間，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時，於該計劃書中就充實設施設備費之經費項目下表示擬以每台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價格，採購E1電動床40床，向衛福部社家署申請2百萬元之經費補助，且於計畫書中，檢附強生醫療儀器有限公司所出具有關E1電動床之報價單及規格。該計畫經衛福部社家署核定補助，並由伊甸基金會總務室之潘以豪承辦該「宜蘭教養院電動病床設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謝清桂為使強生公司得標系爭採購案，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及公務員對於主管事務圖利強生公司之犯意，明知機關辦理公開招標，不得於公開招標公告前洩漏招標文件；亦不得於開標前洩漏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謝清桂卻為確保系爭採購案能由強生公司順利得標，在108年11月6日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公告前，即於108年10月16日以LINE通訊軟體將含電動病床規格之「宜教院電病床招標文件」電子檔案傳送予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而單獨提前洩漏招標文件予強生公司。李巧彥則借用宥薪有限公司、仁人醫療器材有限公司（下稱仁人公司）名義，使用強生公司提供之押標金，繕具投標文件參與投標系爭採購案，刻意未依招標金額投標，形式上虛增投標廠商家數，以製造3 家廠商參標競爭之假象（強生公司等所涉違反政府採購法部分，業經本院審結）。謝清桂接續在投標期限屆滿前，於108年11月18日以LINE傳送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將應保密之投標廠商訊息告知李巧彥，使強生公司得以事前知悉本件除前開陪標廠商外，別無其他廠商實際參與投標，而得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採購金額之2百萬元價格投標，並於108年11月20日標得該標案，謝清桂前開洩密行為因而使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於扣除相關成本後，最終至少保有14萬元之不法利益。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宜蘭縣調查站移送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被告謝清桂之辯護人主張證人黃羚鉌、潘以豪、周欣毅、賴
    信蘋、游明坤、證人即共同被告李巧彥、李汪將、吳生宥、
    吳馷恩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屬傳聞證據，爭執其證據能力，對
    其餘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則不爭執（本院卷㈢第294頁）。經
    查，上開黃羚鉌等9位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屬
    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
    1 項之規定，故無證據能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及辯護人之主張：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洩漏系爭採
    購案招標文件及投標廠商給強生公司，強生公司並有得標之
    事實不諱，然矢口否認有何圖利犯行，辯稱：本次電動病床
    採購，是為了讓宜蘭教養院住民獲得好的輔具設備，並讓教
    養院的同仁方便照護住民，伊在行政採購流程上雖有洩密瑕
    疵，但並未使廠商獲得不當利益，並未圖利他人等語。
　㈡辯護人則以：
　⒈系爭採購案係因衛福部要求計畫書要提出型錄，所以教養院
    才提出強生公司E1電動床型錄的報價單。
　⒉潘以豪於製作標案時所提到國產康元、強盛興公司，該2間國
    產的電動床並不符合宜蘭教養院需求規格，又依潘以豪之證
    詞，國內廠商雖有能力製作相同規格之電動床，但時間上趕
    不及系爭採購案之時程，故系爭採購案並無獨家規格情形。
　⒊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直接成本加計55.49％之營業費用後
    ，系爭採購案之全部成本為235萬4,766元，標案收入200萬
    元根本不敷成本，故無圖利之犯罪結果。
　⒋系爭採購案是最低標，被告洩漏招標文件，強生公司並不當
    然就會得標，故被告洩密行為與強生公司得標之間並無因果
    關係。
二、爭點整理：
　㈠不爭執事項：
編號 事實 證據出處  1 宜蘭教養院係由衛福部社家署委由伊甸基金會經營，被告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下稱108年計畫書），檢附強生公司出具每台5萬元之E1電動床報價單及規格內容，向衛福部社家署申請補助200萬元購買電動床40床獲准。 ①被告陳報伊甸基金會之電動床購買簽呈（調查局卷第61-63頁）。 ②被告以業務主管/院長名義，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暨所附強生公司出具之電動床報價單、衛福部108年度申請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申請表㈠、㈡（本院卷㈡第61-92頁）。 ③衛福部社家署宜蘭教養院申請補助計畫核定表（本院卷㈡第155頁）。  2 伊甸基金會總務室潘以豪承辦系爭採購案，被告在系爭採購案公開照標公告前（108年11月6日公告），先於108年10月16日以LINE傳送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含電動床規格）之檔案給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又在108年11月20日開標前，於108年11月18日將參與投標之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傳送給李巧彥。 ①系爭採購案108年11月6日公開招標公告（調查局卷第66-68頁）。 ②被告與李巧彥間之LINE對話紀錄畫面翻拍照片（他字第256號卷第144、145頁，下稱他卷）。 ③系爭採購案之「電動病床設備採購案標價清單」、投標須知（他卷第9-16頁）。   3  系爭採購案實際參與投標之廠商，除強生公司外，其餘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均為李巧彥借用名義投標之陪標廠商，最終強生公司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採購金額之2百萬元價格得標。 ①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強生公司之投標文件、信封、標單、標價清單、（調查局卷第75-79、95、104-106、119、137、138頁）。 ②系爭採購案開標紀錄、決標公告（調查局卷第53、70頁）。　 　 
　　上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於
    偵查中（他卷第194-195頁）、證人即強生公司員工黃羚鉌
    、吳馷恩於偵查中（他卷第99頁、110年度偵字第5161號卷
    第31頁）、證人即仁人公司實際負責人李汪將於偵查中（他
    卷第79、80頁）、證人即宥薪有限公司負責人吳生宥於偵查
    中（他卷第121-122頁）、證人即伊甸基金會總務室潘以豪
    於本院審理中（本院卷㈢第303-311頁）證述情節相符，此部
    分事實可以認定，可認被告在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就
    主管之電動床設備添購業務，於伊甸基金會職員辦理公開招
    標過程中，將應保密之招標文件及投標廠商名稱及信件照片
    之應保密事項，洩漏予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
　㈡是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洩密行為，是否因而使強生公司得標
    ？被告是否因而使強生公司圖得不法利益？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針對主管之業務，違背政府採購規定而洩漏招標文件與
    投標廠商之秘密予強生公司：
　⒈按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
    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機關
    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
    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
    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⒉宜蘭教養院係衛生福利部社家署轄下收容身心障礙患者之國
    家機關，衛生福利部社家署則委託伊甸基金會經營宜蘭教養
    院，被告受伊甸基金會指派，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從事與
    衛福部社家署權限有關照護身心障礙患者之公共事務，則其
    就院內主管之病床設備採購及管理業務，自屬刑法第10條第
    2項第2款之受委託公務員。被告卻於系爭採購案公告、開標
    前，擅自將系爭採購案之招標文件檔案及參與投標之仁人公
    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傳送給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此
    情均為被告所承認，而為不爭執事項。是被告於受委託公務
    員之職務範圍內，違背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2項之保密義
    務，自屬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有為違背法律之洩密行為
    。
　㈡強生公司因被告洩密行為，因而得以相同於公告採購金額之
    結果得標，兩者有因果關係：
　⒈經查，系爭採購案決標方式為最低價標，公告之預算金額為2
    00萬元，強生公司即以200萬元投標而得標乙節，此為被告
    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採購案之公開招標公告、開標紀錄、強
    生公司之標單可佐（調查局卷第53、66、104頁），而系爭
    採購案，除強生公司外，其餘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均為
    李巧彥借用名義投標之陪標廠商，宥薪以248萬元投標、仁
    人公司則以240萬元投標，2公司所填投標金額均因超過預算
    金額而判定為不合格投標廠商，此為證人李巧彥於偵查中證
    述如前，並有該2公司之標單及開標紀錄可佐（調查局卷第5
    3、78、138頁），可認系爭採購案之三間投標廠商之投標金
    額均為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所實際控制。
　⒉而被告在系爭採購案108年11月20日開標前，於108年11月18
    日以LINE傳送仁人公司之投標信封照片資料給李巧彥，並告
    知「有這一家來投標」，有雙方對話紀錄及仁人公司投標文
    件、信封可佐（他卷第145頁、調查局卷第119頁），且為被
    告所承認，則被告有於開標前，洩漏參與投標之廠商名稱予
    李巧彥，李巧彥自得以在開標前知悉實際投標廠商均為自己
    實質控制之公司，無需與潛在之投標廠商為價格競爭，即可
    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之預算金額投標，而獲得最大利潤
    ，則被告洩漏系爭採購案投標廠商之行為，自為強生公司得
    以相同於採購金額得標而無需削價競爭之不可或缺條件，兩
    者有因果關係至明，辯護人辯稱被告之洩密行為與強生公司
    投標之間不具因果關係，並無理由。
　㈢強生公司因而圖得不法利益：　
　⒈按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違法圖利罪，須該
    公務員圖利之對象因而獲得利益，始克成立。而此所謂「利
    益」，依該條款立法理由說明，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包
    括本人或第三人）之財產，增加經濟價值之現實財物及其他
    一切財產利益，不論有形或無形、消極或積極者均屬之；又
    公務員圖利對象「收回成本、稅捐及費用」部分，原來即為
    其所支出，並非無償取得之不法利益，自不在所謂圖利範圍
    。從而，所得不法利益乃其可領得之價值（額），於扣除成
    本、稅捐及其他費用後之餘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採購案之得標金額為200萬元，扣除銷項稅額，強
    生公司獲得190萬4,762元，有強生公司日記帳可佐（調查局
    卷第51頁），又強生公司販售本案電動床之直接成本為125
    萬2,741元（算式：進口電動床之售價1,184,966 元＋床墊6
    萬元＋印花稅2千元＋堆高機搬運費5775元＝125萬2,741元），
    此為證人李巧彥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本院卷㈣第95頁）
    ，並有強生公司進口電動床之購買費用（調查局卷第49頁）
    及堆高機搬運、床墊發票、合約印花稅影本可佐（本院卷㈠
    第355、357、359、361頁），可認強生公司系爭採購案於扣
    除帳面上成本及稅捐後，尚餘有65萬2,021元之利益（計算
    式：190萬4,762元-125萬2,741元＝65萬2,021元），又強生
    公司登記營業項目為醫療器材批發業，有其登記資料可佐（
    調查局卷第259頁），觀諸醫療機械設備批發之同業利潤標
    準，其淨利率為10％，有109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同業
    利潤標準暨擴大書審純益率標準查詢頁面資料可佐，換算系
    爭採購案之200萬元價金，其淨利為20萬元，又再參酌強生
    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其純益率為8
    .51％（本院卷㈢第411頁），換算本件系爭採購案純益亦有17
    萬0200元，且強生公司就本案系爭採購案，被訴違反政府採
    購法部分，強生公司亦自陳於扣除成本及稅捐後，獲有14萬
    元之不法利益，有本院113年7月30日宣示判決筆錄可佐（本
    院卷㈢第470-474頁），強生公司自身承認之不法利益數額與
    前開同業利潤標準及強生公司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結果大致
    相符，故可認強生公司於協商判決中自白之14萬元獲利結果
    應屬可採，則被告洩密行為，自有使強生公司圖得至少14萬
    元之不法利益。
　⒊至辯護人辯稱：本件電動床之成本加計營業費用後，全部成
    本為235萬4,766元，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並未賺得利潤等
    語。對此，證人李巧彥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強生公司109
    年之營業費用比例為55.49%，則電動床應分擔的其他營業費
    用（損失）為1,109,800 元【計算式：2,000,000*55.49%=1
    ,109,800】，故總成本為約235萬元，系爭採購案有半做公
    益的性質，每床5萬元根本不敷成本等語（本院卷㈣第93-96
    、101、102頁）。觀諸強生公司109年之營業費用及損失總
    額固經核定為34,411,248元，佔營業收入淨額62,017,463元
    之55.49％（小數點以下第3位四捨五入），有強生公司109年
    度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可佐（本院卷㈢第411頁）
    ，然強生公司109年度核定營業費用比例，僅代表強生公司
    全年度營業費用佔營業收入的百分比，作為供外界檢視強生
    公司之獲利能力之參考，此為財務報表項目之基本原則，自
    難憑此作為單一產品銷售之確切銷售成本數額，且證人李巧
    彥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無法針對各別產品（含本案電動床
    在內）去計算營業費用比例等語（本院卷㈣第100頁），可認
    並無法直接依照強生公司當年度營業費用比例，去推算單一
    產品之獲利結果，則辯護人按109年度強生公司55.49％之營
    業費用比例，據以加計為系爭採購案之電動床之營業成本，
    並不可採。又證人李巧彥亦證稱：本件伊只能說伊少賺，甚
    至沒有賺（本院卷㈣第103頁），亦與前述不敷成本相矛盾，
    且倘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真若無利可圖，何以李巧彥甘冒
    本件政府採購法之刑責，代出押標金、借用其他公司名義來
    陪標，賠本再遭判刑，足認李巧彥證稱本件並無獲利之證詞
    並不可採，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被告主觀上有圖利犯意：
　⒈經查，被告於系爭採購案上網公告後，於108年11月6日即傳
    送系爭採購案之公告畫面截圖，並告知「財神爺來了」、「
    快打電話給我」等訊息給李巧彥，李巧彥隨即回撥通話等情
    ，有兩人LINE對話紀錄可佐（調查局卷第45頁），對此，被
    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伊要讓李巧彥來做成這個生意，讓她
    賺錢，如果她得標就會賺錢等語（本院卷㈣第123頁），可認
    被告主觀上有意使強生公司標得系爭採購案，而獲得利益，
    主觀上應有圖利之犯意。
　⒉至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其主觀上並無圖利犯意，然查：
　①被告本件擬具之「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
    」計畫書（下稱108年計畫書），檢附強生公司出具每台5萬
    元之E1電動床之報價單及其規格（本院卷㈡第92頁），而系
    爭採購案經「公告之招標規格」，其床之37-73.5公分升降
    高度、全床尺寸、歐美產地限制，甚至控制面板有10個按鈕
    等限制，均與被告擬具開申請書所附強生公司報價單之E1電
    動床規格同一，有該公告之招標規格可佐（他卷第9頁），
    對此，證人即負責承辦系爭採購案之潘以豪於本院審理中證
    稱：當初這件案子時間很急迫，11月20日決標，12月底一定
    要跟衛福部核銷這筆費用，不然衛福部會把錢收回去，國內
    廠商只有1個月時間，做不出來，所以伊就照計畫書的規定
    去制定招標案，才會把產地限制歐美，而不允許國產，產地
    限制部分這可能就是當初招標的瑕疵等語（本院卷㈢第309、
    310頁），可認系爭採購案確有直接引用強生公司代理之E1
    電動床規格制訂招標規格。
　②又潘以豪於辦理招標過程中，有提供含強盛興在內之兩家國產廠商病床資訊，透過同仁賴信蘋給被告乙節，為證人潘以豪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案（本院卷㈢第303、304頁），而被告卻於108年10月8日將潘以豪於國內訪價之「康元」、「強盛興」電動病床文件檔案傳給李巧彥，並稱「請你告訴我他們的缺點，我來擋掉」，李巧彥則回傳檔案並稱：「上面打紅字的是重點」。又被告於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公告前，傳送招標文件檔案給李巧彥時，亦於翌日針對招標文件檔案，傳送「你還沒有跟我說哪些要修正」予李巧彥等情，有兩人LINE對話紀錄可憑（調查局卷第42、44頁），足認被告於系爭採購案辦理公開招標前，已有意排除國內其他廠商並使未來公告之招標文件有利於強生公司，而意在使強生公司得標。是縱然被告填具計畫書時是因衛福部要求提出設備型錄及報價單，或稱國產並常不符合宜蘭教養院需求，然被告於開標前洩密並刻意護航強生公司之舉，已足以證明被告有以違背法令方式使強生公司得標之圖利犯意。至於E1電動床是否確為市面上最便宜及最適合宜蘭教養院之產品，此僅為被告犯罪動機之考量範圍，並不足以免除被告圖利之罪責。　
四、綜上，被告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任內，就主管之病床設備
    業務，於向衛福部社提出計畫書申請補助時，檢附E1電動床
    之報價單及規格內容，在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上網公告前，
    除有意排除國產同類電動床，又私下擅自提供與E1電動床「
    規格同一」之招標文件給強生公司，復於開標前洩漏投標廠
    商之秘密給強生公司，使強生公司無需進行價格競爭，而得
    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採購金額之數額投標，而獲取標案最大
    利益，強生公司扣除成本後，就系爭採購案至少獲得14萬元
    之不法利益，被告所為自構成洩密與犯主管事務圖利罪。被
    告及辯護人前開所辯，屬犯後圖卸之詞或為犯罪動機審酌事
    由，並不可採，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罪數：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2 條第1 項之公務員洩漏關於中
    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及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款之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㈡被告先後洩漏招標文件與投標廠商名單之洩密國防以外應秘
    密消息之行為，係本於單一犯意，在緊密之時、地點接續為
    之，侵害同一之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行為間之獨立性尚
    屬薄弱，屬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
　㈢被告本於同一使強生公司得標之目的，而以一行為同時觸犯
    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
    一重之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斷。
二、量刑：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受託擔任宜蘭教養院
    院長期間，負責院內病床設備採購及管理業務，因自認強生
    公司代理之E1電動床為適合院內住院者之輔具，為使強生公
    司得標，即以洩漏招標文件、投標廠商之國防以外秘密方式
    ，使強生公司無需透過價格競爭得標而獲得最大利潤，並於
    扣除成本後，強生公司至少圖得14萬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所
    為並損及伊甸基金會受託經營宜蘭教養院之公益性形象及宜
    蘭教養院院長職務之執行公正與可信賴性，被告所為應予非
    難。考量被告自陳為身障人士、碩士畢業、在伊甸基金會任
    職多年、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本院卷㈣第125、126頁）之智
    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犯後承認洩密犯行，否認圖利之犯
    後態度，前無犯罪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
　㈡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
    奪公權，同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經本院宣告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應併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
    條第2項規定，諭知褫奪公權2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憲英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學翰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永勝　　 
　　　　　　　　　　　　　　　　　　法　官  劉芝毓
　　　　　　　　　　　　　　　　　　法　官　蕭淳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
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
    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
    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
    利益者。
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
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
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清桂






選任辯護人  林永頌律師
            蔡維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51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清桂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褫奪公權2年。
　　犯罪事實
一、謝清桂自民國104年10月19日起擔任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衛福部社家署）所屬宜蘭教養院之院長，宜蘭教養院為衛福部社家署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伊甸基金會）承包經營，謝清桂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職務範圍內，為受衛生福利部社家署依法委託，從事與衛福部社家署權限有關照護身心障礙患者之公共事務，為受委託之公務員，而宜蘭教養院院內病床設備之添購及管理，則為院長主管業務之一。謝清桂於院長任內，有意使宜蘭教養院向強生醫療儀器有限公司（下稱強生公司）採購Eleganza E1 多功能電動病床（下稱E1電動床），於108年6月間，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時，於該計劃書中就充實設施設備費之經費項目下表示擬以每台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價格，採購E1電動床40床，向衛福部社家署申請2百萬元之經費補助，且於計畫書中，檢附強生醫療儀器有限公司所出具有關E1電動床之報價單及規格。該計畫經衛福部社家署核定補助，並由伊甸基金會總務室之潘以豪承辦該「宜蘭教養院電動病床設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謝清桂為使強生公司得標系爭採購案，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及公務員對於主管事務圖利強生公司之犯意，明知機關辦理公開招標，不得於公開招標公告前洩漏招標文件；亦不得於開標前洩漏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謝清桂卻為確保系爭採購案能由強生公司順利得標，在108年11月6日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公告前，即於108年10月16日以LINE通訊軟體將含電動病床規格之「宜教院電病床招標文件」電子檔案傳送予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而單獨提前洩漏招標文件予強生公司。李巧彥則借用宥薪有限公司、仁人醫療器材有限公司（下稱仁人公司）名義，使用強生公司提供之押標金，繕具投標文件參與投標系爭採購案，刻意未依招標金額投標，形式上虛增投標廠商家數，以製造3 家廠商參標競爭之假象（強生公司等所涉違反政府採購法部分，業經本院審結）。謝清桂接續在投標期限屆滿前，於108年11月18日以LINE傳送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將應保密之投標廠商訊息告知李巧彥，使強生公司得以事前知悉本件除前開陪標廠商外，別無其他廠商實際參與投標，而得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採購金額之2百萬元價格投標，並於108年11月20日標得該標案，謝清桂前開洩密行為因而使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於扣除相關成本後，最終至少保有14萬元之不法利益。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宜蘭縣調查站移送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被告謝清桂之辯護人主張證人黃羚鉌、潘以豪、周欣毅、賴信蘋、游明坤、證人即共同被告李巧彥、李汪將、吳生宥、吳馷恩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屬傳聞證據，爭執其證據能力，對其餘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則不爭執（本院卷㈢第294頁）。經查，上開黃羚鉌等9位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之規定，故無證據能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及辯護人之主張：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洩漏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及投標廠商給強生公司，強生公司並有得標之事實不諱，然矢口否認有何圖利犯行，辯稱：本次電動病床採購，是為了讓宜蘭教養院住民獲得好的輔具設備，並讓教養院的同仁方便照護住民，伊在行政採購流程上雖有洩密瑕疵，但並未使廠商獲得不當利益，並未圖利他人等語。
　㈡辯護人則以：
　⒈系爭採購案係因衛福部要求計畫書要提出型錄，所以教養院才提出強生公司E1電動床型錄的報價單。
　⒉潘以豪於製作標案時所提到國產康元、強盛興公司，該2間國產的電動床並不符合宜蘭教養院需求規格，又依潘以豪之證詞，國內廠商雖有能力製作相同規格之電動床，但時間上趕不及系爭採購案之時程，故系爭採購案並無獨家規格情形。
　⒊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直接成本加計55.49％之營業費用後，系爭採購案之全部成本為235萬4,766元，標案收入200萬元根本不敷成本，故無圖利之犯罪結果。
　⒋系爭採購案是最低標，被告洩漏招標文件，強生公司並不當然就會得標，故被告洩密行為與強生公司得標之間並無因果關係。
二、爭點整理：
　㈠不爭執事項：
		編號

		事實

		證據出處



		 1

		宜蘭教養院係由衛福部社家署委由伊甸基金會經營，被告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下稱108年計畫書），檢附強生公司出具每台5萬元之E1電動床報價單及規格內容，向衛福部社家署申請補助200萬元購買電動床40床獲准。

		①被告陳報伊甸基金會之電動床購買簽呈（調查局卷第61-63頁）。
②被告以業務主管/院長名義，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暨所附強生公司出具之電動床報價單、衛福部108年度申請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申請表㈠、㈡（本院卷㈡第61-92頁）。
③衛福部社家署宜蘭教養院申請補助計畫核定表（本院卷㈡第155頁）。



		 2

		伊甸基金會總務室潘以豪承辦系爭採購案，被告在系爭採購案公開照標公告前（108年11月6日公告），先於108年10月16日以LINE傳送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含電動床規格）之檔案給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又在108年11月20日開標前，於108年11月18日將參與投標之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傳送給李巧彥。

		①系爭採購案108年11月6日公開招標公告（調查局卷第66-68頁）。
②被告與李巧彥間之LINE對話紀錄畫面翻拍照片（他字第256號卷第144、145頁，下稱他卷）。
③系爭採購案之「電動病床設備採購案標價清單」、投標須知（他卷第9-16頁）。





		 3 

		系爭採購案實際參與投標之廠商，除強生公司外，其餘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均為李巧彥借用名義投標之陪標廠商，最終強生公司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採購金額之2百萬元價格得標。

		①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強生公司之投標文件、信封、標單、標價清單、（調查局卷第75-79、95、104-106、119、137、138頁）。
②系爭採購案開標紀錄、決標公告（調查局卷第53、70頁）。　
　







　　上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於偵查中（他卷第194-195頁）、證人即強生公司員工黃羚鉌、吳馷恩於偵查中（他卷第99頁、110年度偵字第5161號卷第31頁）、證人即仁人公司實際負責人李汪將於偵查中（他卷第79、80頁）、證人即宥薪有限公司負責人吳生宥於偵查中（他卷第121-122頁）、證人即伊甸基金會總務室潘以豪於本院審理中（本院卷㈢第303-311頁）證述情節相符，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可認被告在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就主管之電動床設備添購業務，於伊甸基金會職員辦理公開招標過程中，將應保密之招標文件及投標廠商名稱及信件照片之應保密事項，洩漏予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
　㈡是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洩密行為，是否因而使強生公司得標？被告是否因而使強生公司圖得不法利益？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針對主管之業務，違背政府採購規定而洩漏招標文件與投標廠商之秘密予強生公司：
　⒈按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⒉宜蘭教養院係衛生福利部社家署轄下收容身心障礙患者之國家機關，衛生福利部社家署則委託伊甸基金會經營宜蘭教養院，被告受伊甸基金會指派，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從事與衛福部社家署權限有關照護身心障礙患者之公共事務，則其就院內主管之病床設備採購及管理業務，自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之受委託公務員。被告卻於系爭採購案公告、開標前，擅自將系爭採購案之招標文件檔案及參與投標之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傳送給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此情均為被告所承認，而為不爭執事項。是被告於受委託公務員之職務範圍內，違背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2項之保密義務，自屬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有為違背法律之洩密行為。
　㈡強生公司因被告洩密行為，因而得以相同於公告採購金額之結果得標，兩者有因果關係：
　⒈經查，系爭採購案決標方式為最低價標，公告之預算金額為200萬元，強生公司即以200萬元投標而得標乙節，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採購案之公開招標公告、開標紀錄、強生公司之標單可佐（調查局卷第53、66、104頁），而系爭採購案，除強生公司外，其餘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均為李巧彥借用名義投標之陪標廠商，宥薪以248萬元投標、仁人公司則以240萬元投標，2公司所填投標金額均因超過預算金額而判定為不合格投標廠商，此為證人李巧彥於偵查中證述如前，並有該2公司之標單及開標紀錄可佐（調查局卷第53、78、138頁），可認系爭採購案之三間投標廠商之投標金額均為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所實際控制。
　⒉而被告在系爭採購案108年11月20日開標前，於108年11月18日以LINE傳送仁人公司之投標信封照片資料給李巧彥，並告知「有這一家來投標」，有雙方對話紀錄及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信封可佐（他卷第145頁、調查局卷第119頁），且為被告所承認，則被告有於開標前，洩漏參與投標之廠商名稱予李巧彥，李巧彥自得以在開標前知悉實際投標廠商均為自己實質控制之公司，無需與潛在之投標廠商為價格競爭，即可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之預算金額投標，而獲得最大利潤，則被告洩漏系爭採購案投標廠商之行為，自為強生公司得以相同於採購金額得標而無需削價競爭之不可或缺條件，兩者有因果關係至明，辯護人辯稱被告之洩密行為與強生公司投標之間不具因果關係，並無理由。
　㈢強生公司因而圖得不法利益：　
　⒈按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違法圖利罪，須該公務員圖利之對象因而獲得利益，始克成立。而此所謂「利益」，依該條款立法理由說明，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包括本人或第三人）之財產，增加經濟價值之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不論有形或無形、消極或積極者均屬之；又公務員圖利對象「收回成本、稅捐及費用」部分，原來即為其所支出，並非無償取得之不法利益，自不在所謂圖利範圍。從而，所得不法利益乃其可領得之價值（額），於扣除成本、稅捐及其他費用後之餘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採購案之得標金額為200萬元，扣除銷項稅額，強生公司獲得190萬4,762元，有強生公司日記帳可佐（調查局卷第51頁），又強生公司販售本案電動床之直接成本為125萬2,741元（算式：進口電動床之售價1,184,966 元＋床墊6萬元＋印花稅2千元＋堆高機搬運費5775元＝125萬2,741元），此為證人李巧彥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本院卷㈣第95頁），並有強生公司進口電動床之購買費用（調查局卷第49頁）及堆高機搬運、床墊發票、合約印花稅影本可佐（本院卷㈠第355、357、359、361頁），可認強生公司系爭採購案於扣除帳面上成本及稅捐後，尚餘有65萬2,021元之利益（計算式：190萬4,762元-125萬2,741元＝65萬2,021元），又強生公司登記營業項目為醫療器材批發業，有其登記資料可佐（調查局卷第259頁），觀諸醫療機械設備批發之同業利潤標準，其淨利率為10％，有109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同業利潤標準暨擴大書審純益率標準查詢頁面資料可佐，換算系爭採購案之200萬元價金，其淨利為20萬元，又再參酌強生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其純益率為8.51％（本院卷㈢第411頁），換算本件系爭採購案純益亦有17萬0200元，且強生公司就本案系爭採購案，被訴違反政府採購法部分，強生公司亦自陳於扣除成本及稅捐後，獲有14萬元之不法利益，有本院113年7月30日宣示判決筆錄可佐（本院卷㈢第470-474頁），強生公司自身承認之不法利益數額與前開同業利潤標準及強生公司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結果大致相符，故可認強生公司於協商判決中自白之14萬元獲利結果應屬可採，則被告洩密行為，自有使強生公司圖得至少14萬元之不法利益。
　⒊至辯護人辯稱：本件電動床之成本加計營業費用後，全部成本為235萬4,766元，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並未賺得利潤等語。對此，證人李巧彥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強生公司109年之營業費用比例為55.49%，則電動床應分擔的其他營業費用（損失）為1,109,800 元【計算式：2,000,000*55.49%=1,109,800】，故總成本為約235萬元，系爭採購案有半做公益的性質，每床5萬元根本不敷成本等語（本院卷㈣第93-96、101、102頁）。觀諸強生公司109年之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固經核定為34,411,248元，佔營業收入淨額62,017,463元之55.49％（小數點以下第3位四捨五入），有強生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可佐（本院卷㈢第411頁），然強生公司109年度核定營業費用比例，僅代表強生公司全年度營業費用佔營業收入的百分比，作為供外界檢視強生公司之獲利能力之參考，此為財務報表項目之基本原則，自難憑此作為單一產品銷售之確切銷售成本數額，且證人李巧彥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無法針對各別產品（含本案電動床在內）去計算營業費用比例等語（本院卷㈣第100頁），可認並無法直接依照強生公司當年度營業費用比例，去推算單一產品之獲利結果，則辯護人按109年度強生公司55.49％之營業費用比例，據以加計為系爭採購案之電動床之營業成本，並不可採。又證人李巧彥亦證稱：本件伊只能說伊少賺，甚至沒有賺（本院卷㈣第103頁），亦與前述不敷成本相矛盾，且倘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真若無利可圖，何以李巧彥甘冒本件政府採購法之刑責，代出押標金、借用其他公司名義來陪標，賠本再遭判刑，足認李巧彥證稱本件並無獲利之證詞並不可採，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被告主觀上有圖利犯意：
　⒈經查，被告於系爭採購案上網公告後，於108年11月6日即傳送系爭採購案之公告畫面截圖，並告知「財神爺來了」、「快打電話給我」等訊息給李巧彥，李巧彥隨即回撥通話等情，有兩人LINE對話紀錄可佐（調查局卷第45頁），對此，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伊要讓李巧彥來做成這個生意，讓她賺錢，如果她得標就會賺錢等語（本院卷㈣第123頁），可認被告主觀上有意使強生公司標得系爭採購案，而獲得利益，主觀上應有圖利之犯意。
　⒉至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其主觀上並無圖利犯意，然查：
　①被告本件擬具之「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下稱108年計畫書），檢附強生公司出具每台5萬元之E1電動床之報價單及其規格（本院卷㈡第92頁），而系爭採購案經「公告之招標規格」，其床之37-73.5公分升降高度、全床尺寸、歐美產地限制，甚至控制面板有10個按鈕等限制，均與被告擬具開申請書所附強生公司報價單之E1電動床規格同一，有該公告之招標規格可佐（他卷第9頁），對此，證人即負責承辦系爭採購案之潘以豪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初這件案子時間很急迫，11月20日決標，12月底一定要跟衛福部核銷這筆費用，不然衛福部會把錢收回去，國內廠商只有1個月時間，做不出來，所以伊就照計畫書的規定去制定招標案，才會把產地限制歐美，而不允許國產，產地限制部分這可能就是當初招標的瑕疵等語（本院卷㈢第309、310頁），可認系爭採購案確有直接引用強生公司代理之E1電動床規格制訂招標規格。
　②又潘以豪於辦理招標過程中，有提供含強盛興在內之兩家國產廠商病床資訊，透過同仁賴信蘋給被告乙節，為證人潘以豪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案（本院卷㈢第303、304頁），而被告卻於108年10月8日將潘以豪於國內訪價之「康元」、「強盛興」電動病床文件檔案傳給李巧彥，並稱「請你告訴我他們的缺點，我來擋掉」，李巧彥則回傳檔案並稱：「上面打紅字的是重點」。又被告於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公告前，傳送招標文件檔案給李巧彥時，亦於翌日針對招標文件檔案，傳送「你還沒有跟我說哪些要修正」予李巧彥等情，有兩人LINE對話紀錄可憑（調查局卷第42、44頁），足認被告於系爭採購案辦理公開招標前，已有意排除國內其他廠商並使未來公告之招標文件有利於強生公司，而意在使強生公司得標。是縱然被告填具計畫書時是因衛福部要求提出設備型錄及報價單，或稱國產並常不符合宜蘭教養院需求，然被告於開標前洩密並刻意護航強生公司之舉，已足以證明被告有以違背法令方式使強生公司得標之圖利犯意。至於E1電動床是否確為市面上最便宜及最適合宜蘭教養院之產品，此僅為被告犯罪動機之考量範圍，並不足以免除被告圖利之罪責。　
四、綜上，被告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任內，就主管之病床設備業務，於向衛福部社提出計畫書申請補助時，檢附E1電動床之報價單及規格內容，在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上網公告前，除有意排除國產同類電動床，又私下擅自提供與E1電動床「規格同一」之招標文件給強生公司，復於開標前洩漏投標廠商之秘密給強生公司，使強生公司無需進行價格競爭，而得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採購金額之數額投標，而獲取標案最大利益，強生公司扣除成本後，就系爭採購案至少獲得14萬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所為自構成洩密與犯主管事務圖利罪。被告及辯護人前開所辯，屬犯後圖卸之詞或為犯罪動機審酌事由，並不可採，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罪數：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2 條第1 項之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及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項第4 款之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㈡被告先後洩漏招標文件與投標廠商名單之洩密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之行為，係本於單一犯意，在緊密之時、地點接續為之，侵害同一之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行為間之獨立性尚屬薄弱，屬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
　㈢被告本於同一使強生公司得標之目的，而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斷。
二、量刑：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受託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負責院內病床設備採購及管理業務，因自認強生公司代理之E1電動床為適合院內住院者之輔具，為使強生公司得標，即以洩漏招標文件、投標廠商之國防以外秘密方式，使強生公司無需透過價格競爭得標而獲得最大利潤，並於扣除成本後，強生公司至少圖得14萬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所為並損及伊甸基金會受託經營宜蘭教養院之公益性形象及宜蘭教養院院長職務之執行公正與可信賴性，被告所為應予非難。考量被告自陳為身障人士、碩士畢業、在伊甸基金會任職多年、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本院卷㈣第125、126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犯後承認洩密犯行，否認圖利之犯後態度，前無犯罪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同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經本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應併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諭知褫奪公權2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憲英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學翰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永勝　　 
　　　　　　　　　　　　　　　　　　法　官  劉芝毓
　　　　　　　　　　　　　　　　　　法　官　蕭淳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清桂



選任辯護人  林永頌律師
            蔡維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51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清桂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褫奪公權2年。
　　犯罪事實
一、謝清桂自民國104年10月19日起擔任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衛福部社家署）所屬宜蘭教養院之院長，宜蘭教養院為衛福部社家署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伊甸基金會）承包經營，謝清桂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職務範圍內，為受衛生福利部社家署依法委託，從事與衛福部社家署權限有關照護身心障礙患者之公共事務，為受委託之公務員，而宜蘭教養院院內病床設備之添購及管理，則為院長主管業務之一。謝清桂於院長任內，有意使宜蘭教養院向強生醫療儀器有限公司（下稱強生公司）採購Eleganza E1 多功能電動病床（下稱E1電動床），於108年6月間，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時，於該計劃書中就充實設施設備費之經費項目下表示擬以每台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價格，採購E1電動床40床，向衛福部社家署申請2百萬元之經費補助，且於計畫書中，檢附強生醫療儀器有限公司所出具有關E1電動床之報價單及規格。該計畫經衛福部社家署核定補助，並由伊甸基金會總務室之潘以豪承辦該「宜蘭教養院電動病床設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謝清桂為使強生公司得標系爭採購案，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及公務員對於主管事務圖利強生公司之犯意，明知機關辦理公開招標，不得於公開招標公告前洩漏招標文件；亦不得於開標前洩漏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謝清桂卻為確保系爭採購案能由強生公司順利得標，在108年11月6日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公告前，即於108年10月16日以LINE通訊軟體將含電動病床規格之「宜教院電病床招標文件」電子檔案傳送予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而單獨提前洩漏招標文件予強生公司。李巧彥則借用宥薪有限公司、仁人醫療器材有限公司（下稱仁人公司）名義，使用強生公司提供之押標金，繕具投標文件參與投標系爭採購案，刻意未依招標金額投標，形式上虛增投標廠商家數，以製造3 家廠商參標競爭之假象（強生公司等所涉違反政府採購法部分，業經本院審結）。謝清桂接續在投標期限屆滿前，於108年11月18日以LINE傳送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將應保密之投標廠商訊息告知李巧彥，使強生公司得以事前知悉本件除前開陪標廠商外，別無其他廠商實際參與投標，而得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採購金額之2百萬元價格投標，並於108年11月20日標得該標案，謝清桂前開洩密行為因而使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於扣除相關成本後，最終至少保有14萬元之不法利益。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宜蘭縣調查站移送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被告謝清桂之辯護人主張證人黃羚鉌、潘以豪、周欣毅、賴信蘋、游明坤、證人即共同被告李巧彥、李汪將、吳生宥、吳馷恩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屬傳聞證據，爭執其證據能力，對其餘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則不爭執（本院卷㈢第294頁）。經查，上開黃羚鉌等9位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之規定，故無證據能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及辯護人之主張：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洩漏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及投標廠商給強生公司，強生公司並有得標之事實不諱，然矢口否認有何圖利犯行，辯稱：本次電動病床採購，是為了讓宜蘭教養院住民獲得好的輔具設備，並讓教養院的同仁方便照護住民，伊在行政採購流程上雖有洩密瑕疵，但並未使廠商獲得不當利益，並未圖利他人等語。
　㈡辯護人則以：
　⒈系爭採購案係因衛福部要求計畫書要提出型錄，所以教養院才提出強生公司E1電動床型錄的報價單。
　⒉潘以豪於製作標案時所提到國產康元、強盛興公司，該2間國產的電動床並不符合宜蘭教養院需求規格，又依潘以豪之證詞，國內廠商雖有能力製作相同規格之電動床，但時間上趕不及系爭採購案之時程，故系爭採購案並無獨家規格情形。
　⒊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直接成本加計55.49％之營業費用後，系爭採購案之全部成本為235萬4,766元，標案收入200萬元根本不敷成本，故無圖利之犯罪結果。
　⒋系爭採購案是最低標，被告洩漏招標文件，強生公司並不當然就會得標，故被告洩密行為與強生公司得標之間並無因果關係。
二、爭點整理：
　㈠不爭執事項：
編號 事實 證據出處  1 宜蘭教養院係由衛福部社家署委由伊甸基金會經營，被告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下稱108年計畫書），檢附強生公司出具每台5萬元之E1電動床報價單及規格內容，向衛福部社家署申請補助200萬元購買電動床40床獲准。 ①被告陳報伊甸基金會之電動床購買簽呈（調查局卷第61-63頁）。 ②被告以業務主管/院長名義，提出「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暨所附強生公司出具之電動床報價單、衛福部108年度申請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申請表㈠、㈡（本院卷㈡第61-92頁）。 ③衛福部社家署宜蘭教養院申請補助計畫核定表（本院卷㈡第155頁）。  2 伊甸基金會總務室潘以豪承辦系爭採購案，被告在系爭採購案公開照標公告前（108年11月6日公告），先於108年10月16日以LINE傳送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含電動床規格）之檔案給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又在108年11月20日開標前，於108年11月18日將參與投標之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傳送給李巧彥。 ①系爭採購案108年11月6日公開招標公告（調查局卷第66-68頁）。 ②被告與李巧彥間之LINE對話紀錄畫面翻拍照片（他字第256號卷第144、145頁，下稱他卷）。 ③系爭採購案之「電動病床設備採購案標價清單」、投標須知（他卷第9-16頁）。   3  系爭採購案實際參與投標之廠商，除強生公司外，其餘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均為李巧彥借用名義投標之陪標廠商，最終強生公司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採購金額之2百萬元價格得標。 ①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強生公司之投標文件、信封、標單、標價清單、（調查局卷第75-79、95、104-106、119、137、138頁）。 ②系爭採購案開標紀錄、決標公告（調查局卷第53、70頁）。　 　 
　　上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於偵查中（他卷第194-195頁）、證人即強生公司員工黃羚鉌、吳馷恩於偵查中（他卷第99頁、110年度偵字第5161號卷第31頁）、證人即仁人公司實際負責人李汪將於偵查中（他卷第79、80頁）、證人即宥薪有限公司負責人吳生宥於偵查中（他卷第121-122頁）、證人即伊甸基金會總務室潘以豪於本院審理中（本院卷㈢第303-311頁）證述情節相符，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可認被告在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就主管之電動床設備添購業務，於伊甸基金會職員辦理公開招標過程中，將應保密之招標文件及投標廠商名稱及信件照片之應保密事項，洩漏予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
　㈡是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洩密行為，是否因而使強生公司得標？被告是否因而使強生公司圖得不法利益？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針對主管之業務，違背政府採購規定而洩漏招標文件與投標廠商之秘密予強生公司：
　⒈按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⒉宜蘭教養院係衛生福利部社家署轄下收容身心障礙患者之國家機關，衛生福利部社家署則委託伊甸基金會經營宜蘭教養院，被告受伊甸基金會指派，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從事與衛福部社家署權限有關照護身心障礙患者之公共事務，則其就院內主管之病床設備採購及管理業務，自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之受委託公務員。被告卻於系爭採購案公告、開標前，擅自將系爭採購案之招標文件檔案及參與投標之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之信封照片傳送給強生公司之負責人李巧彥，此情均為被告所承認，而為不爭執事項。是被告於受委託公務員之職務範圍內，違背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2項之保密義務，自屬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有為違背法律之洩密行為。
　㈡強生公司因被告洩密行為，因而得以相同於公告採購金額之結果得標，兩者有因果關係：
　⒈經查，系爭採購案決標方式為最低價標，公告之預算金額為200萬元，強生公司即以200萬元投標而得標乙節，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採購案之公開招標公告、開標紀錄、強生公司之標單可佐（調查局卷第53、66、104頁），而系爭採購案，除強生公司外，其餘宥薪有限公司、仁人公司均為李巧彥借用名義投標之陪標廠商，宥薪以248萬元投標、仁人公司則以240萬元投標，2公司所填投標金額均因超過預算金額而判定為不合格投標廠商，此為證人李巧彥於偵查中證述如前，並有該2公司之標單及開標紀錄可佐（調查局卷第53、78、138頁），可認系爭採購案之三間投標廠商之投標金額均為強生公司負責人李巧彥所實際控制。
　⒉而被告在系爭採購案108年11月20日開標前，於108年11月18日以LINE傳送仁人公司之投標信封照片資料給李巧彥，並告知「有這一家來投標」，有雙方對話紀錄及仁人公司投標文件、信封可佐（他卷第145頁、調查局卷第119頁），且為被告所承認，則被告有於開標前，洩漏參與投標之廠商名稱予李巧彥，李巧彥自得以在開標前知悉實際投標廠商均為自己實質控制之公司，無需與潛在之投標廠商為價格競爭，即可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公告之預算金額投標，而獲得最大利潤，則被告洩漏系爭採購案投標廠商之行為，自為強生公司得以相同於採購金額得標而無需削價競爭之不可或缺條件，兩者有因果關係至明，辯護人辯稱被告之洩密行為與強生公司投標之間不具因果關係，並無理由。
　㈢強生公司因而圖得不法利益：　
　⒈按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違法圖利罪，須該公務員圖利之對象因而獲得利益，始克成立。而此所謂「利益」，依該條款立法理由說明，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包括本人或第三人）之財產，增加經濟價值之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不論有形或無形、消極或積極者均屬之；又公務員圖利對象「收回成本、稅捐及費用」部分，原來即為其所支出，並非無償取得之不法利益，自不在所謂圖利範圍。從而，所得不法利益乃其可領得之價值（額），於扣除成本、稅捐及其他費用後之餘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採購案之得標金額為200萬元，扣除銷項稅額，強生公司獲得190萬4,762元，有強生公司日記帳可佐（調查局卷第51頁），又強生公司販售本案電動床之直接成本為125萬2,741元（算式：進口電動床之售價1,184,966 元＋床墊6萬元＋印花稅2千元＋堆高機搬運費5775元＝125萬2,741元），此為證人李巧彥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本院卷㈣第95頁），並有強生公司進口電動床之購買費用（調查局卷第49頁）及堆高機搬運、床墊發票、合約印花稅影本可佐（本院卷㈠第355、357、359、361頁），可認強生公司系爭採購案於扣除帳面上成本及稅捐後，尚餘有65萬2,021元之利益（計算式：190萬4,762元-125萬2,741元＝65萬2,021元），又強生公司登記營業項目為醫療器材批發業，有其登記資料可佐（調查局卷第259頁），觀諸醫療機械設備批發之同業利潤標準，其淨利率為10％，有109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同業利潤標準暨擴大書審純益率標準查詢頁面資料可佐，換算系爭採購案之200萬元價金，其淨利為20萬元，又再參酌強生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其純益率為8.51％（本院卷㈢第411頁），換算本件系爭採購案純益亦有17萬0200元，且強生公司就本案系爭採購案，被訴違反政府採購法部分，強生公司亦自陳於扣除成本及稅捐後，獲有14萬元之不法利益，有本院113年7月30日宣示判決筆錄可佐（本院卷㈢第470-474頁），強生公司自身承認之不法利益數額與前開同業利潤標準及強生公司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結果大致相符，故可認強生公司於協商判決中自白之14萬元獲利結果應屬可採，則被告洩密行為，自有使強生公司圖得至少14萬元之不法利益。
　⒊至辯護人辯稱：本件電動床之成本加計營業費用後，全部成本為235萬4,766元，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並未賺得利潤等語。對此，證人李巧彥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強生公司109年之營業費用比例為55.49%，則電動床應分擔的其他營業費用（損失）為1,109,800 元【計算式：2,000,000*55.49%=1,109,800】，故總成本為約235萬元，系爭採購案有半做公益的性質，每床5萬元根本不敷成本等語（本院卷㈣第93-96、101、102頁）。觀諸強生公司109年之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固經核定為34,411,248元，佔營業收入淨額62,017,463元之55.49％（小數點以下第3位四捨五入），有強生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可佐（本院卷㈢第411頁），然強生公司109年度核定營業費用比例，僅代表強生公司全年度營業費用佔營業收入的百分比，作為供外界檢視強生公司之獲利能力之參考，此為財務報表項目之基本原則，自難憑此作為單一產品銷售之確切銷售成本數額，且證人李巧彥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無法針對各別產品（含本案電動床在內）去計算營業費用比例等語（本院卷㈣第100頁），可認並無法直接依照強生公司當年度營業費用比例，去推算單一產品之獲利結果，則辯護人按109年度強生公司55.49％之營業費用比例，據以加計為系爭採購案之電動床之營業成本，並不可採。又證人李巧彥亦證稱：本件伊只能說伊少賺，甚至沒有賺（本院卷㈣第103頁），亦與前述不敷成本相矛盾，且倘強生公司就系爭採購案真若無利可圖，何以李巧彥甘冒本件政府採購法之刑責，代出押標金、借用其他公司名義來陪標，賠本再遭判刑，足認李巧彥證稱本件並無獲利之證詞並不可採，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被告主觀上有圖利犯意：
　⒈經查，被告於系爭採購案上網公告後，於108年11月6日即傳送系爭採購案之公告畫面截圖，並告知「財神爺來了」、「快打電話給我」等訊息給李巧彥，李巧彥隨即回撥通話等情，有兩人LINE對話紀錄可佐（調查局卷第45頁），對此，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伊要讓李巧彥來做成這個生意，讓她賺錢，如果她得標就會賺錢等語（本院卷㈣第123頁），可認被告主觀上有意使強生公司標得系爭採購案，而獲得利益，主觀上應有圖利之犯意。
　⒉至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其主觀上並無圖利犯意，然查：
　①被告本件擬具之「一○八年宜蘭教養院住民老化專區建置工程」計畫書（下稱108年計畫書），檢附強生公司出具每台5萬元之E1電動床之報價單及其規格（本院卷㈡第92頁），而系爭採購案經「公告之招標規格」，其床之37-73.5公分升降高度、全床尺寸、歐美產地限制，甚至控制面板有10個按鈕等限制，均與被告擬具開申請書所附強生公司報價單之E1電動床規格同一，有該公告之招標規格可佐（他卷第9頁），對此，證人即負責承辦系爭採購案之潘以豪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初這件案子時間很急迫，11月20日決標，12月底一定要跟衛福部核銷這筆費用，不然衛福部會把錢收回去，國內廠商只有1個月時間，做不出來，所以伊就照計畫書的規定去制定招標案，才會把產地限制歐美，而不允許國產，產地限制部分這可能就是當初招標的瑕疵等語（本院卷㈢第309、310頁），可認系爭採購案確有直接引用強生公司代理之E1電動床規格制訂招標規格。
　②又潘以豪於辦理招標過程中，有提供含強盛興在內之兩家國產廠商病床資訊，透過同仁賴信蘋給被告乙節，為證人潘以豪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案（本院卷㈢第303、304頁），而被告卻於108年10月8日將潘以豪於國內訪價之「康元」、「強盛興」電動病床文件檔案傳給李巧彥，並稱「請你告訴我他們的缺點，我來擋掉」，李巧彥則回傳檔案並稱：「上面打紅字的是重點」。又被告於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公告前，傳送招標文件檔案給李巧彥時，亦於翌日針對招標文件檔案，傳送「你還沒有跟我說哪些要修正」予李巧彥等情，有兩人LINE對話紀錄可憑（調查局卷第42、44頁），足認被告於系爭採購案辦理公開招標前，已有意排除國內其他廠商並使未來公告之招標文件有利於強生公司，而意在使強生公司得標。是縱然被告填具計畫書時是因衛福部要求提出設備型錄及報價單，或稱國產並常不符合宜蘭教養院需求，然被告於開標前洩密並刻意護航強生公司之舉，已足以證明被告有以違背法令方式使強生公司得標之圖利犯意。至於E1電動床是否確為市面上最便宜及最適合宜蘭教養院之產品，此僅為被告犯罪動機之考量範圍，並不足以免除被告圖利之罪責。　
四、綜上，被告於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任內，就主管之病床設備業務，於向衛福部社提出計畫書申請補助時，檢附E1電動床之報價單及規格內容，在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上網公告前，除有意排除國產同類電動床，又私下擅自提供與E1電動床「規格同一」之招標文件給強生公司，復於開標前洩漏投標廠商之秘密給強生公司，使強生公司無需進行價格競爭，而得以相同於系爭採購案採購金額之數額投標，而獲取標案最大利益，強生公司扣除成本後，就系爭採購案至少獲得14萬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所為自構成洩密與犯主管事務圖利罪。被告及辯護人前開所辯，屬犯後圖卸之詞或為犯罪動機審酌事由，並不可採，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罪數：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2 條第1 項之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及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項第4 款之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㈡被告先後洩漏招標文件與投標廠商名單之洩密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之行為，係本於單一犯意，在緊密之時、地點接續為之，侵害同一之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行為間之獨立性尚屬薄弱，屬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
　㈢被告本於同一使強生公司得標之目的，而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斷。
二、量刑：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受託擔任宜蘭教養院院長期間，負責院內病床設備採購及管理業務，因自認強生公司代理之E1電動床為適合院內住院者之輔具，為使強生公司得標，即以洩漏招標文件、投標廠商之國防以外秘密方式，使強生公司無需透過價格競爭得標而獲得最大利潤，並於扣除成本後，強生公司至少圖得14萬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所為並損及伊甸基金會受託經營宜蘭教養院之公益性形象及宜蘭教養院院長職務之執行公正與可信賴性，被告所為應予非難。考量被告自陳為身障人士、碩士畢業、在伊甸基金會任職多年、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本院卷㈣第125、126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犯後承認洩密犯行，否認圖利之犯後態度，前無犯罪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同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經本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應併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諭知褫奪公權2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憲英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學翰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永勝　　 
　　　　　　　　　　　　　　　　　　法　官  劉芝毓
　　　　　　　　　　　　　　　　　　法　官　蕭淳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